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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温鹿政办〔2021〕34 号

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 2021 年鹿城区绿化彩化建设项目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2021 年鹿城区绿化彩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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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鹿城区绿化彩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关于加快推进林业改革发展，全面实施五

年绿化平原水乡十年建成森林浙江的意见》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《关于印发浙江省新增百万亩国土绿化行动方案（2020-2024年）

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0〕4号）和浙江省林业局《关于印发浙

江省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方案（2021-2025年）的通知》

（浙林绿〔2021〕30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做好鹿城区绿化造林

和林相改造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主要目标

围绕生态环境和自然面貌共同提升的目标，以人工造林和林

相改造项目为依托，建立以人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多林种、多树

种、多功能、多效益的综合防护体系，切实提高森林景观价值和

抵御台风、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能力，有效促进森林绿化彩化事

业的发展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2021年鹿城区绿化彩化建设任务包括七都街道前沙村滩涂

人工造林项目、双屿街道牛岭山林相改造项目和山福镇驿头驿阳

村林相改造项目等三个项目，涉及七都街道、双屿街道、山福镇。

其中山地林相改造造林201亩，沿海滩涂造林100亩，总计301亩。



— 3 —

建设单位 行政村
地块
名称

面积
（亩）

建设方式
资金投入
（元）

备注

七都街道办事处 前沙村
前沙堤

外
100 绿化造林 166845.00

双屿街道办事处 牛岭村 牛岭山 76 林相改造 594877.38

山福镇人民政府
驿头驿

阳村
大鹏山 128 林相改造 843784.94

其中林

带 90 米

合 计 301 1605507.32

三、技术保障

根据《温州市鹿城区山福镇大鹏山林相改造工程作业设计方

案》《温州市鹿城区双屿街道牛岭山林相改造工程作业设计方案》

和《2021年鹿城区七都街道前沙村滩涂人工造林项目作业设计方

案》等作业设计方案，参照《关于印发温州市鹿城区2021年度国

土绿化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温鹿政办〔2021〕4号）等相关

文件要求组织实施，进行营造林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。

四、进度安排

双屿街道、山福镇的林相改造项目要在 2021 年 10 月下旬至

11 月上旬栽植，12 月底前完成植树，2022 年 1 月初步组织核查，

核查完成后进行抚育补植，2022 年 9-11 月份进行第二次抚育，

并于 11 月底完成竣工验收。七都街道绿化造林项目栽植时间为

2021 年 9-10 月份，11 月份组织核查，2022 年 9-10 月份补植，

并于 2023 年 1 月份竣工验收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绿化彩化建设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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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必须加强领导，认识到此项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将其作为当

前一项重要任务来抓，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以推进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分工。区财政局要做好项目资金保障，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鹿城分局要做好项目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，七

都街道、双屿街道、山福镇作为项目建设单位，要积极组织开展

辖区内的绿化彩化（绿化造林或林相改造）项目。

（三）加强风险管控。要加强资金管理，坚持“慎用钱”的

原则，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追踪检查，审计监督；加强信息管理，

建立健全信息管理网络，对项目建设进行动态管理和监测；强化

项目管理，根据实施方案，严格把关造林质量；同时加强林政管

理，严防乱伐林木的案件发生，对破坏造林的给予依法严惩。

（四）紧盯时间节点。各街镇要把握好季节时间，抓紧开展

项目招标，落实项目施工单位，同时组织聘请造林监理单位，对

工程施工进度和造林质量进行实施监督管理，严格管理好每一个

环节，建立工程施工档案。施工单位应及时向主管部门、监理单

位汇报工程实施进度情况，确保建设项目如期完成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部，区法

院，区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。

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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